
中華民國新北市第 261 團新北市立泰山國民中學童軍團 

社團課評分標準 
114年07月31日 第十三屆榮譽評判庭修訂通過 

壹、中華民國新北市第 261 團新北市立泰山國民中學童軍團七、八年級

成員需於當學期加入童軍社。 

貳、社團學期成績評分標準如下： 

一、七年級上學期： 

(一)平時成績 60%：出席率（50%）、學習態度與精神（10%）  

(二)段考 40%：需完成以下三項，未完成任何一項，成績以 0 分計算  

1. 通過初級考驗

2. 完成志工基礎訓練

3. 完成志工特殊訓練

二、七年級下學期： 

(一)平時成績 60%：出席率（50%）、學習態度與精神（10%）  

(二)段考 40%：  

1. 報名中級考驗營（30%）

2. 報名急救營（10%）

三、八年級上學期： 

(一)平時成績 60%：出席率（50%）、學習態度與精神（10%）  

(二)段考 40%：  

1. 報名高級考驗營（10%）

2. 通過高級考驗營（30%）

四、八年級下學期： 

(一)平時成績 60%：出席率（50%）、學習態度與精神（10%）  

(二)段考 40%：  

1. 參加 2次以上童軍的服務學習活動（20%）

2. 通過 1科以上專科章考驗（20%）

叁、童軍團社團課評分標準經榮譽評判庭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